
 
 

華南產物商業動產流動綜合保險預付賠款附加條款 
 

97.12.05（97）華企字第 361 號函備查 
 

   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，保險標的物因保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，經本公司理算後，其損失

金額已確定部份，得先預付部份賠款予被保險人，惟該先行預付之賠款須於理算完成後由應賠付

之金額中扣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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